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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輪值制度感受

之因應策略對身心狀況影響之研究 

 

陳淑貞1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究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對 24 小時 on 

call輪值制度感受之因應策略對身心狀況之影響，透過相關統計驗證家防中心設置

層級不同與各變項之差異；工作壓力、對 24 小時 on call輪值制度感受與健康指數

、服務對象疲勞及離職傾向的關係；驗證因應策略（趨近因應及逃避因應）是否會

在工作壓力及對 24小時 on call輪值制度感受與健康指數、服務對象疲勞及離職傾

向間扮演調解效果。  

本研究為量化研究，研究對象為全國 22 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工作

人員，共發出問卷 884份，回收 677份，有效問卷 665份，回收率為百分之 77。其

中 6個獨立設置之家防中心人力為 573人，佔所有家防中心人力的百分之 57。最後

根據研究結論，提出「中央主管機關應扮演支持與倡導角色、家防中心應提供多元

支持、對 24小時 on call輪值制度之因應策略、健康促進策略等四部份提供建議。 

 

關鍵字：家防中心工作人員、保護性業務社工、社會工作人員、家庭暴力、性侵害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育學院終身學習與人力資源發展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指導教授：蕭婉  

  鎔博士 



 

2 

 

壹、 前言 
 

近幾年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事件因法制化及通報系統的落實，通報案量居高不下，

暴力議題存在社會各個角落，因著國情、時代背景及傳統宗法倫常，性與家庭內的暴

力等侵害議題挑戰傳統社會思維，甚或是不可說不容碰觸的文化議題。因此，家庭暴

力及性侵害等保護案件被揭發後要介入處理是多元複雜、高專業及需跨專業團隊合作

的工作。因案件涉及人身安全議題，工作者在處理案件時，往往在訊息及資源不足的

情況下需即時緊急做評估及處遇，要勝任這份工作不只需熱忱及專業知能，也考驗著

工作者的抗壓、應變及調適力。 

台灣分別在1997年、1998年及2005年陸續制定「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

防治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完備防暴三法之法制基礎，並積極推動各項制度與措

施以保護被害人安全，維護民眾權益。全國各地方政府於88年6月至7月間依法第成立

專責處理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之機關，隨著法制化，家防中心被賦予重任。案件發

生後需求是多元、個別、耗時及動態的，須仰賴政府、民間及第三部門等網絡協力合

作，才能建構溫馨、關懷與安全的保護服務網絡。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 2008 至 2014 年 6 月家庭暴力各類型案件統計為 62 萬

1,462件；2013年家庭暴力通報相較 2008年增加 80%；2013性侵害通報案件相較 2008

年增加 60%。其中婚姻、離婚、同居及關係暴力案件佔家庭暴力案件的 52%；兒少保

護案件佔所有家庭暴力案件的 26%；老人虐待佔所有家庭暴力案件的 3%；其它案件佔

19%，從通報案量可看到家庭暴力、性侵害案件量呈上升趨勢。 

保護性業務社工人員必須面對高壓力、高創傷的工作本質（邱琇琳，2005），也

易造成較高之離職率。王文宗(2012）研究指出，各縣市兒童少年保護社工人員年資

淺，平均年資在三年以下，有高達37%的公部門保護性業務社工在未來一年內有想離

開組織的想法。Reisch(2006)指出，美國社會工作人力面臨短缺，因素包括：「工作

高壓、低薪、人身安全保障不足、缺乏督導與繼續教育」等方面的挑戰。 

保護性業務是助人專業，相關文獻發現家防中心保護性社工人力組成近八成為女

性、年輕、年資淺、訓練不足，近七成為約僱、聘僱人員，卻要處理以婚姻、離婚、

同居關係及兒童少年保護為主之複雜案件，這當中不只包含風俗、文化、權控等多元

議題，還包含對案主處境之理解、與加害人溝通及家庭重建等議題，涉多元複雜的議

題，工作者之專業素養、能力及工作價值更形重要。家防中心工作人力組成與高專業、

具經驗等專業要求產生落差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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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指出，有夜間輪值者之工作壓力較大、睡眠品質較差，易出現物質濫用、逃

避因應行為，其家庭生活的滿意度較無夜間輪值之工作人員低。廖碧蓮（2007）研究

指出社工人員於夜間是否輪值與睡眠品質好壞相關。家防中心的輪值on call制度與

一般輪班工作性質不同，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對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的感受壓力程

度，是否影響其健康、與服務對象互動及離職傾向值得進一步探究。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之身心狀況、人力穩定與提供服務成效間息息相關，若組織人

力動盪，在人力高流動情況下，現有之工作者要承擔其它未補足人力的工作量，其工

作負擔重、壓力大，恐會影響對其身心健康及留職意願。相關文獻發現保護性業務具

人力困境(人力不足、高流動、非正式聘僱人力高、年輕及年資短等)；工作困境（高

創傷、高壓力、高案量、高風險及高工時）及組織困境（經費、員額、法令規定及組

織層級等）。 

這些困境與家防中心之設置層級、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度、工作壓力對工作

者之身心狀況影響？工作者之因應策略？困境是全部家防中心的議題，亦或只是部分

家防中心之議題？目前研究文獻以質性或部分縣市之調查研究為主，然而經長期戮力

倡議，100年人事行政局已調整保護性業務工作人員之職等、薪資，充實地方政府社

工人力配置及進用計畫也逐年增加社工人力，目前家防中心工作者之處境值得探究。 

貳、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對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

制度感受之因應策略對身心狀況影響之研究，針對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保護

性業務工作、保護性業務工作人員對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度…及壓力因應策略等相

關文獻資料作回顧，並嘗試從相關理論與文獻，提出本研究架構。 

一、 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稱家防中心） 

目前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業務中央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地方政

府之推動單位為全國 22 個縣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各縣市家防中心依其層

級、服務內容、案量、人力預算經費及首長的重視等因素而有不同的組織編組及分工。 

依法各地方政府家防中心組織型態應為跨局處網絡整合服務，但實務情況是不論

是獨立設置或任務編組，此業務仍屬社會局（處）督導管轄範圍，此反映社政系統扮

演很重要的網絡資源整合與協調溝通角色(丁雁琪、林方皓，2000）。家防中心和社會

局（處）間是平行還是從屬關係，模糊不明的組織隸屬關係，在其組織編制之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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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力等各層面無法依法獨立設置而只是任務編組下，家防中心仍需受社政部門之任務

要求，工作人員需承接倡導、案問題診斷處遇、防治網絡連結、相關資源媒介整合等

各類計畫研擬及方案發展等間接服務角色(祝健芳，2002)，角色承載重。 

蔡漢賢（2000）指出保護性服務是指透過個人或社區的努力，去保護兒童、少年、

婦女、老人及身心障礙等對象，使其免於受到各種形式的傷害，以維護其權益。因此，

任何人、機構或社會行為的結果，會剝奪上述對象之身心正常發展者，均屬保護性服

務的範圍，家防中心工作人員角色、服務內容及服務對象多元複雜。 

多數縣市政府家庭暴力與性侵防治中心合併成立，依法(家庭暴力與性侵害犯罪

防治等法令)家防中心應配置社工、警察、醫療、衛生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其組織，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目前家防中心人力配置，除了台北市及高雄市有

警察局、衛生局及教育局派員並兼任組長外，其餘縣市家防中心工作人員絶大多數為

具社工相關專業背景，未依法編列跨局處及跨專業之專職人員，幾乎皆聘用具社工專

業的工作人員，有限的人力需要負責家暴業務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的業務，各任務編組

形同虛設（周月清，2000）。 

台灣防暴聯盟周清玉﹑曾冠鈞(2011)進行保護性社工人力調查顯示各縣市保護性

社工多為約僱人員佔 69.3%，正式人員則為 30.7%。保護性業務社工因法令相關規定，

需要 24 小時備勤，過去因地方政府囿於財政困難，社政部門未能因應社會福利業務

成長需求，適時合理調整增加社會行政及社工人力。 

二、 保護性業務工作 

從相關文獻可發現，保護性業務具高專業性、案件處理具時效性、高風險、跨專

業網絡合作、高壓力、高創傷及多重服務困難等工作特性，是份工作複雜性高，需多

元智能之高專業工作。從事這份工作除了需具備相關專業知能外，因為案件具個別性，

還需要經驗累積及團隊分工合作，工作經驗與技巧能協助於執行業務時做出正確之處

遇判斷，因此保護性社會工作人力之穩定攸關服務品質。 

服務對象的問題往往同時受到社會、心理與生理因素及法律的交互影響，因此業

務推動需結合警政、教育、衛生、社政、戶政及司法等跨部會、跨層級之網絡單位，

社工扮演著中介與媒合角色，連結多元單位與專業資源來共同協助個案處理問題(鄭

瑞隆，2004)。本研究之保護性業務工作定義係參考衛生福利部法定保護性業務職務

範疇說明，依相關法規規定從事受理兒少保護、家庭(婚姻)暴力、性侵害案件、老人

保護、身心障礙保護等各類通報案件，並需提供調查處理、24 小時緊急救援、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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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安置訪視、庇護安置及後續輔導處遇等個案直接、間接服務之工作人員。 

三、 保護性業務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 

保護性業務因法令規定需提供24小時緊急救援等服務，各家防中心之主管支持、

財政、社工人力、案量、人口及地理環境等差異，各有其運作方式及分組，可能遇到

相同或相異困境。 

保護性業務社工的24小時on call與輪班或值班不盡相同，工作人員是持續2天、7

天或更長(離島甚至有365天) 天天24小時on call輪值，其24小時輪值內涵包含輪班及

下班後繼續待命Duty on call之輪流值班概念。輪值期間接獲緊急個案需即時出勤，通

常可能通宵處理，因紀錄有於24小時內完成送達法院之時間限制，隔日仍需將紀錄送

達法院，大多數出勤之社工基於案件處理之時效等考量，通常仍需繼續進辦公室工作。

各縣市家防中心因案量、輪值制度設計及社工人力等明顯差異，在案量較少或是社工

人力較充足的縣市，保護性業務社工人員值機之頻率相對較低，而人力不足案量高之

縣市保護性業務社工on call輪值頻率較高，相對工作負荷及壓力也較大。  

研究者自行整理各縣市家防中心保護性業務社工 24 小時輪值 on call 天數及頻

率，統計如表 2-4-1，其中台北市及高雄市家防中心之工作人員大部份一次輪值 1 或

7 天，輪值間隔頻率以 1-2 個月；連江縣之工作人員雖需天天 on call 輪值，其 2013

年全年家暴通報案件 26 件、性侵受理案件 4 件，其案量低於本島各縣市家防中心之

案量。大多數縣市保護性業務社工輪值及備勤時間以 1-3 個月輪值一次，一次輪一

週；輪值或備勤期間保護社工人員需拿 call 機 24 小時待命。 

 

 
基隆 臺北 桃縣 竹市 竹縣 苗栗 臺中 南投 彰化 雲林 嘉縣 嘉市 台南 高雄 屏東 宜蘭 花蓮 台東 金門 連江 澎湖 

每次

輪值

天數 

7 天 
1 或

7 
7 7 

7 或
14 

4 7 7 7 7 7 7 1 
1 或

7 
7 7 7 7 7 

天
天 

5 

輪值

頻率 
45 30 61 91 30 30 

30

為
多 

30

天 
61 30 30 

30

為
主 

14

最
多 

30

為
多 

61 61 30 30 42 
天
天 

30 

備註 
或
61  

92 
   

45

及
60 

    
45 30 

61

及
90 

  
及
45     

（備註:雖同一縣市，並非所有需on call輪值之工作人員輪值頻率及天數皆一樣。） 

 

由於家防中心保護性業務具有高度的機動性、危急性、不確定性，其所屬人員必

須24小時輪班待命且出勤時間為夜間機動性高；暴力事件的發生通常具有危急性，工

作人員必須要能在第一時間能趕赴現場；而暴力事件什麼時候會發生，沒有人會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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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或備勤時因其角色及責任等因素，工作人員之時間及生活不確定性也相對的較高。

因此，不同工作人員對輪值制度因應及認同亦有所不同的，因著不同之因應，對工作

人員之健康等影響層面也不同。 

蘇淑芬(2001)研究顯示，社工員對24小時on call保護服務之工作滿意度愈高，則

服務品質越高；工作滿意度愈高，則工作負荷愈低；保護性社工24小時輪值on call制

度與相關文獻中談到之輪班定義不盡相同，研究者以為較像變形的待命值班 (Duty on 

call)。相關研究顯示on call輪值為壓力源，影響工作人員之生活、健康、睡眠、飲食

及因應策略。目前缺乏針對家防中心保護性工作人員對輪值制度的壓力感受，其如何

因應輪值制度與對身心狀況影響之研究。 

四、 保護性業務工作人員工作壓力探討 

綜合相關論述，本研究採納Ivancevich & Matteson（1980）對工作壓力的定義，

認為家防中心工作人員長期面對工作壓力（如：工作自主、工作負荷、社會支持等各

項因素）所引起之主觀個體感受、複雜多元的歷程、流動可變的狀態，在此歷程中，

工作人員與情境互動是動態的，環境予工作人員要求，工作人員則自主動地維持或重

建與環境的平衡，若無法調適及因應得宜，工作壓力則會對工作人員之生理、心理、

情緒及行為等帶來負面影響，進而影響其健康、服務品質，甚至導致離職等。 

（一） 工作壓力源相關研究 

Robbins (1993)將壓力源分成外在環境因素、組織因素以及個人因素三類；陸洛

等(1995)則使用角色衝突與缺乏社會支持、工作缺乏穩定性及工作、家庭衝突、工作

本身及生涯發展之困擾、管理者角色之困擾等四個因素來探討工作壓力來源；湯柏齡

等人(2002)則認為組織架構、個人工作發展、角色扮演、工作任務、工作環境及輪班

工作為六項主要工作壓力來源。 

（二） 「工作負荷-控制模式-社會支持模式」理論 

Karasek(1979)認為壓力症狀的產生來自工作負荷與工作控制的交互作用，他將工

作壓力分為高壓力工作(高需求、低控制)、低壓力工作(低需求、高控制)、主動性工

作(高需求、高控制)以及被動性工作(低需求、低控制) 四種型態。Johnson and 

Hall(1988)認為工作控制只是工作壓力的資源之一，不應該忽略社會支持而加入此面

向，社會支持包括了主管支持與同儕支持。因此Karasek將與工作相關的社會支持納

入其理論架構，成為「負荷－控制－支持」模型(曾慧萍、鄭雅文，2002)。此模式提

出當處於高工作需求及低工作自主性，以及低社會支持時，對工作人員來說是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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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情境，容易造成工作人員負面的身心反應。 

（三） 工作壓力帶來之影響 

Farrell與Stamm指出工作壓力會對勞工造成身體健康、增加心理負擔、行為改變

等影響。壓力負荷過重會影響工作效率及社會支持退步。Seiger, L. H., & Hesson, J. 

(1994)研究指出，有高達70%的疾病可能與壓力有關，郭盈卿（1999）研究指出，工

作壓力會造成工作人員的效率降低與缺乏自我肯定，容易造成身心俱疲的倦怠現象。 

個人承受壓力時會有各種的反應出現，Cooper(1988)將其分為生理、心理、行為、

組織及認知五類。工作壓力會引起負面的身體健康狀況。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討

論到工作壓力與心血管疾病相關的議題。工作壓力會帶來正、反面的影響，若無適當

的因應策略，持續存在可能會使我們生理、心理、行為和情緒方面都受到干擾，而產

生一些症狀。相關研究中提及工作壓力源為個人因素、工作本身因素、個案服務因素、

機構組織單位因素及外在環境因素等。相關研究將社會工作人員之工作壓力症狀歸納

為生理、心理、工作及行為（陳寶芳，1983；彭懷真，1995；鄭逸驊，2000；黃婉菁，

2003），目前針對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健康狀況之量化研究較缺乏。 

五、 服務對象疲勞 

保護性業務為助人的專業，必須深入處理「人」的問題，這樣的工作持性極易引

發壓力反應、負向情緒、去人性化、低成就感的症候表徵，尤其是在服務對象有麻煩

問題時更易產生倦怠，而此壓力來自於助人者與求助者之間的互動〈沈湘縈，1995〉

從相關文獻指出，此領域之工作人員易有無力、困惑、自責等心理壓力。 

服務對象多為非自願性案主，案主對提供服務之社工會有抗拒、甚至出現威脅、

暴力攻擊等情事，工作人員與案主的互動及處理案主問題不當時，會增加專業耗竭。

每個案件發生之時間、需要多少的處理時間？訪視個案會花多少時間？訪視後會遇到

哪些狀況？案件何時可以結案？皆具個別獨特性，沒有絶對標準。 

六、 壓力之因應策略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壓力因應風格及策略，即使可供選擇的因應策略相當多，但

大多數人還是習慣性地依賴幾種因應方法，從而形成個人獨特的因應風格。因若個人

處理壓力得宜，則壓力得以獲得舒解，但若無法適當的因應，將會有情緒行為失控，

對生心、理造成負面影響等情況產生。胡雅淳(2011)研究指出，面對壓力時每個人的

因應方式各有不同，但當個體面對壓力時，若是採取負向的消極因應策略，其壓力將

得不到改善，並且可能會產生次級壓力，使個體身體與心理都出現不良的症狀；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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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面對壓力時，若能適切的使用正向的積極因應策略，其壓力將會有良好的調適，

並且產生積極正向的心態與想法。Hwang（1976）發現「無為」哲學是國人面臨壓力

會採取的因應方式，追求宗教意義與疾病適應、健康狀態亦有相關（Oman & Thoresen, 

2005）。 

Cassel(1976)指出，社會支持在壓力的社會心理歷程中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

對個體而言，具有緩衝或保護的作用。為避免社會工作專業人力的流失，減輕工作上

的壓力與工作倦怠，使社會工作人員有充分的能量持續於助人服務，社會支持是一個

重要的因應策略（呂寶靜，2000；劉蕙雯，1998）。Borders and Usher（1992）認為督

導可以提供包括法律和倫理議題的諮詢、專業支持以避免耗竭、臨床技巧的發展機會

等功能，幫助受督導者提升其能力。Pease(2002)提到面對壓力時，兩性的壓力因應策

略有所不同，男性大多傾向思考解決問題的方式並嘗試找出解決的方法；女性大多傾

向將傾訴當成壓力抒發的管道。 

綜合上述，發現家防中心保護性業務工作人員所選用的因應方式會受到個人、環

境、社會支持、組織制度等轉變，過去文獻雖有2篇與保護性業務工作壓力因應相關

的研究，但是以質性研究探討為主，缺乏有針對家防中心保護性業務社工人員處境，

探究其對工作壓力因應方式與離職傾向相關性之研究。 

七、 工作壓力對離職傾向之影響 

Price and Mueller（1981）認為離職傾向是判斷員工離職行為的最佳指標；員工離

職傾向愈高時，其離職行為發生的可能性就愈高。相關研究上，均認為離職傾向對預

測離職行為有很大的預測能力 ( Mobley et al., 1978；Miller al., 1979；Carsten & Spector, 

1987 )。本研究探討家防中心保護性業務工作人員在組織內之離職傾向，屬自願離職

的範圍，將離職傾向定義為：「因組織制度、個人因素、工作特性（個案服務等）、支

持體系及環境等因素影響，導致心中產生離職之念頭或計畫而企圖離開其組織的心理

狀態」。離職傾向量表則以學者黃開義(1984)譯自Mobley (1978)之離職傾向量表進行

測量，主要是測量員工欲離開現職意願的高低，包括：離職念頭、尋找其他工作動機、

外在工作機會之影響程度與離開現在職務的意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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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以下針對研究架構、研究對象、資料蒐集、研究工具編製及資料處理說明之：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對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度感受之

因應策略對身心狀況之影響。研究自變項為工作壓力、對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度感

受；依變項為健康指數、服務對象疲勞及離職傾向；調節變項為因應策略。研究架構

如下圖 3-1-1： 

 

 

 

 

 

 

 

 

 

 

 

圖 3-1-1 研究架構 

工作壓力 

因應策略 

1.趨近因應 

2.逃避因應 

離職傾向 

健康指數 

對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

感受 

服務對象 

疲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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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對象 

保護性業務相關研究對象大多以兒少保或是家庭暴力等對象群之直接服務社工

為主，然而保護服務業務多元複雜，工作人員常一人分飾多角，服務對象不易以單一

對象群劃分。因此，本研究對象為全國 22 縣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內從

事直接、間接服務之相關工作人員，包含：科員、督導、公職社會工作師及社工員等

工作人員。 

三、 資料蒐集 

研究者依據研究需要，自編人力調查表，蒐集各縣市家防中心工作人力。本研

究對象母數為各縣市政府填復統計之 1,002 人，共發放 22 個家防中心問卷 884 份，

回收 21 個縣市 677 份問卷，其中 12 份無效問卷，665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76.58%，

獨立設置家防中心 6 個直轄市人力為 573 人，填復問卷數為 337 份，佔所有家防中心

人力的五成七。若依區域不同分成北、中、南、及東區離島四區，北區六縣市（因為

新北市沒有參與本研究）受測人數統計為 168(26%)，中區有 215 人(32%)，南區有 207

人(31%)，東區與離島有 75 人(11%)。 

有效樣本資料表中發現家防中心工作人員組成以 35 歲以下未婚、5 年以下保護

性業務年資者居多；有 85%的的工作人員需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65%的 on call 輪值

工作人員表示單位具初篩窗口，填答問卷時剛好為備勤或輪值 on call 狀況之受測者

為 171 人(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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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調查研究工具編製 

本研究問卷包含四個部份，第一部份工作壓力 38 題，工作壓力測量採用勞動部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發展之簡易工作壓力量表；其主要用以協助了解個人及組

織整體的工作壓力來源及壓力反應面合計 38 題，加上職場疲勞量表－服務對象疲勞

6 題及訪談家防中心保護性社工人員後加入 5 題與輪值有關的題目，總計有 49 題；

第二部份因應策略採用「COPE量表」，總計 28 題；第三部份離職傾向量表計有 5 題；

第四份分基本資料 7 題；總計本研究問卷總計有 89 個題目。 

五、 資料處理 

將題目進行適切項目分析評估，刪除不良題目後，將堪用之57題進行研究結果資

料分析，針對「工作壓力」、「對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感受」、「因應策略」、「健康指

數」、「服務對象疲勞」及「離職傾向」量表採取「極端組比較法」、「因素共同性分析」

及「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三種方法做項目分析。本研究採用常見的Cronbach's Alpha

係數檢定量表。信度的測量為量表堪用程度的必要條件（邱皓政，2012）。根據刪減

後之量表計算Cronbach's Alpha 係數值如表3-6-1，  

表 3-6-1 各量表項目分析信度 Cronbach's Alpha 值統整表 

變項名稱 
題

數 

Cronbach's 

Alpha 值 

Cronbach's 

Alpha 值 
變項名稱 

題

數 

Cronbach's 

Alpha 值 

Cronbach's 

Alpha 值 

工作控制 4 .727 

.799 

服務對象

疲勞 
5 .852 

工作負荷 2 .745 趨近因應 10 .860 

.755 社會支持 7 .824 
逃避因應 8 .722 

健康指數 13 .912 

輪值制度

感受 
3 .801 離職傾向 5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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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結果與分析 

 

將所收集的觀察資料進行次數分配、百分比、平均數、標準差、獨立樣本Ｔ檢定

及多元迴歸等分析，來描述樣本的個人背景變項、工作壓力、對24小時輪值制度的感

受、健康指數、服務對象務疲勞及離職傾向等變項，根據驗證結果歸納出以下結論： 

一、 「獨立設置」之家防中心於服務對象疲勞高於任務編組之家防中心；於工作壓

力及離職傾向低於任務編組之家防中心。 

二、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越高則健康指數越低。 

三、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越高則服務對象疲勞越高。 

四、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越高則離職傾向越高。 

五、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對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感受越高則健康指數越低。 

六、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對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感受越高則服務對象疲勞越高。 

七、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對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感受越高則離職傾向越高。 

八、 「趨近因應」在工作壓力與服務對象疲勞間存在調節效果。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基本背景資料分析驗證研究假設，結果分析如下： 

（一） 工作人員基本背景資料與各變項間的關係 

1. 年齡、婚姻及子女數與「工作壓力、24 小時輪值制度及服務對象疲勞」具負相

關 

「工作壓力」、「輪值制度」、「服務對象疲勞」與年齡、婚姻及子女數具負相關；

「服務對象疲勞」與是否具on call窗口及填時輪值狀況具正相關；「健康指數」

與子女數具正相關，與是否具on call窗口具負相關；「離職傾向」與是否具on call

窗口具負相關；「趨近因應」與保護性業務年資具負相關；「逃避因應」與子女數

具負相關，與填時輪值狀況具正相關。 

2.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以 35 歲以下、未婚、保護性業務年資五年以下及需 24 小時輪

值 on call 者為主 

填答時剛好為24小時on call輪值狀況或備勤者佔三成。本研究檢驗結果發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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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越高則健康越低，背景資料中之年齡、婚姻及子女數確實與工作壓力間具負

相關，與其它研究結果相符。 

（二） 家防中心設置層級不同於工作壓力、服務對象疲勞及離職傾向間具差

異 

「設置層級不同」與婚姻及子女數具正相關，與是否有初篩窗口間具有負相關，

表示任務編組於婚姻及子女數高於獨立設置；而獨立設置設有初篩窗口高於任務

編組。「設置層級不同」與工作壓力、服務對象疲勞及離職傾向間有差異，獨立

設置家防中心工作人員之工作壓力與離職傾向低於任務編組家防中心；獨立設置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之服務對象疲勞高於任務編組。 

（三）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越高則健康指數則越低 

本研究結果發現工作壓力對健康指數之影響達負向顯著，表示家防中心工作人員

工作壓力越高則健康指數越低。工作壓力層面包含「工作控制、工作負荷及社會

支持」三個次因素層面；其中「工作負荷」層面在五分量表中平均數為4.012分，

工作者有高度工作負荷。保護性業務工作具高壓力、高負荷及高創傷等工作特性，

為JDCS模式中的高壓力工作，當工作者面臨高工作負荷、低工作控制時，會產

生較高的壓力狀態，容易影響健康。相對的，工作者如果能提高工作控制及增加

社會支持，則壓力降低，健康狀況也提高。 

（四）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越高則服務對象疲勞越高 

研究發現家防中心工作人員之工作壓力與趨近因應具負相關，與對24小時on call

輪值制度感受、服務對象疲勞及離職傾向具正相關；與健康指數具負相關。驗證結

果說明壓力及服務對象疲勞與其它因素層面彼此相關，環環相扣，單位在挹注資源

支持時，各個層面皆需注意。工作者之工作壓力與服務對象疲勞間具正向效果，若

能降低工作壓力則對服務對象疲勞也會降低。 

（五）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越高則離職傾向越高 

驗證結果發現家防中心工作人員之離職傾向與工作壓力、對24小時on call輪值感

受、服務對象疲勞及逃避因應具正相關；與健康指數具負相關。受測者之工作壓力

與離職傾向間具正向效果，即受測之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越高則離職傾向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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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離職傾向對離職行為有很高的解釋力，為良好的離職預測指標。家防中心受測

者具中度離職傾向，如果能降低工作者之工作負荷、增加社會支持及工作控制等，

有助降低工作人員之工作壓力，則離職傾向也會降低。  

（六）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對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感受越高則健康指數越低 

驗證結果發現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對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度感受與年齡、婚姻

、子女數有顯著負相關；與工作壓力、逃避因應有正相關；與健康指數之影響達負

向顯著，即受測之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對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度感受越高則健康指

數越低（差）。輪值 on call 感受統計結果 24 小時輪值壓力大；家防中心工作者於出

勤時擔心受到暴力威脅攻擊，輪班會影響其繼續從事保護性業務的意願。 

24 小時 duty on call 與健康指數呈負相關，與其它相關研究結果一致，輪值時

及對輪值制度之感受會影響工作人員之身心健康。因此，家防中心若能提供輪值 on 

call 之工作者多元支持，降低工作者之輪值感受壓力，則有助提高其健康指數。 

（七）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對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感受越高則服務對象疲勞

越高 

本研究發現 on call 期間之逃避因應及服務對象疲勞高於非 on call 期間。家防中

心工作人員對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度感受高，則服務對象疲勞也較高；對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度感受與服務對象疲勞具中度正相關。 

（八）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對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感受越高則離職傾向越高 

本研究發現受測之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對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度感受越高則離

職傾向也越高。各縣市家防中心因案量、輪值制度設計及社工人力等明顯差異，在

案量較少或是社工人力較充足的縣市，保護性業務社工人員值機之頻率相對較低，

而人力較不足案量高之縣市保護性業務社工，on call 輪值頻率較高，相對工作負荷

及輪值壓力也較大，離職傾向也高。輪值制度感受會影響工作者之留職意願，家防

中心及工作者有必要覺察可能擔憂及需求為何，有效積極尋求資源預防與因應。 

（九） 趨近因應策略會在工作壓力與服務對象疲勞間扮演調解效果 

本研究發現受測之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與服務對象疲勞間有正向效果

，即受測之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工作壓力越高則服務對象疲勞越高，而「趨近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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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作壓力具負相關，趨近因應高則工作壓力低；「趨近因應」在工作壓力對服務

對象疲勞間存在負向調節作用，表示趨近因應能降低工作壓力與服務對象疲勞。也

就是說，家防中心工作人員若能善用「計畫、接受、使用機構或工具支持與情緒支

持」等趨近因應策略，則能調節工作壓力與服務對象疲勞的關係。 

二、 研究建議 

依據研究結果，提出「中央主管機關應扮演支持及倡導角色；家防中心應扮演

多元支持角色、對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之因應策略、健康促進策略等四部份建議。 

（一） 中央主管機關應扮演統整、支持與倡導 

1. 辦理全國性家防中心交流研討會或觀摩會 

研究結果發現獨立設置之 6 個家防中心服務對象疲勞高於任務編組，任務編組

之 16 個家防中心工作壓力及離職傾向高於獨立設置，設置層級不同之家防中心因

人力、組織編制、運作方式等差異而各有其資源、優勢及困境，家防中心 88 年依

法設立，部份縣市已因地制宜慢慢發展出屬於自己的運作模式，建議中央主管機關

能規劃辦理定期或不定期有關輪值制度設計、團隊服務案例研討、案件管理及人身

安全防護等跨縣市、跨領域交流研討會或觀摩會，透過相互取經學習，讓每個家防

中心優良的策略及經驗能透過分享傳承發揚。  

2. 督促並支持各縣市政府成立專責防治中心 

六個獨立設置之家防中心皆為直轄市，113 專線等通報案量相對較高，但處理

的案件複雜、案量負荷等相對較高。因其為獨立設置，相關人力與資源雖相對多元

及豐富。本研究結果發現獨立設置之家防中心受測者之工作壓力、離職傾向低於任

務編組；社會支持高於任務編組。當家防中心為縣市政府社會局（處）任務編組時

，模糊的組織隸屬關係使其無獨立的經費、人力、對外行文，業務運作掌控權需受

制於社政單位。若家防中心為獨立設置，則經費、工作環境、人力聘僱等有較高自

主權，能依立法精神規劃人力及業務需求，促進組織內跨域學習及團隊分工合作。 

3. 催促人身安全保障法立法 

研究結果顯示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度感受與健康指數、服務對象及離職傾向

相關且具預測力，從統計數據發現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對於要 24 小時 on call 壓力大

，會影響其從事保護性業務工作；有三成八的工作人員表示出勤時經常、常常或一

直擔心受到暴力威脅攻擊。 

台灣目前對於社會工作人員人身安全之立法散落在各個法條當中，專法未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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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政院 104 年 4 月 2 日核定推動「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方案」，針對工作具

風險之社工人員提供人身安全保障，期落實維護社工人員之職場安全。然而，保護

性業務工作人員依法執行公權力，工作特性具高風險及高創傷，為保障這群工作者

之人身安全，相關單位實有必要儘速推動社會工作人員執業安全立法，並於法令中

明定人力、預算編列、人身安全培訓、機構環境設計、提供之安全維護設備、人身

安全維護演練及暴力發生之因應與處理等，以制度保障工作人員執業安全。 

（二） 家防中心應提供多元資源及支持 

1. 將工作人力視為重要資產 

隨著全球化腳步加速，家防中心工作人力管理也一樣面臨新挑戰，人才管理必

需納入組織管理的首要議題。透過研究結果發現「工作壓力、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

度感受及服務對象疲勞」與年齡、婚姻、子女數等控制變項間有顯著負相關，表示

家防中心工作人員之背景基本資料與身心狀況間息息相關，人力運用時甄選具保護

性業務年資及年齡較高之工作人力、依不同年齡、年資等背景變項提供訓練與生涯

發展、積極營造友善環境，提供多元支持等相關因素納入思考，以提昇工作人力之

穩定性。 

2. 增加專業人力，以減輕工作負荷 

本研究發現家防中心工作人員具高度工作負荷，在通報量居高不下，保護性業

務工作人力不足，則工作者需負擔較高工作量，有工作量過多、工作做不完情況，

保護性業務人力增加乃趨勢所在。周清玉﹑曾冠鈞(2010)研究指出，地方政府納編

之社工人數占現有地方政府納編社工人數之二成，比率偏低，由於地方社工人力員

額之配置乃各地方自治事項之範疇，屬各地方首長權限，須獲得地方首長重視始能

順利推動，建議家防中心應主動倡導及爭取人力，以減輕工作者之工作負荷。 

3. 加強主管對工作人員處境的同理及支持 

本研究發現家防中心工作人員之同事及主管支持（社會支持層面）感受高，相

關研究指出工作人員感受獲得主管支持愈多，知覺情緒耗竭與個人成就感降低的程

度愈低；獲得主管工具性支持，可以減低角色過度負荷程度，顯見主管支持的重要

性。社會支持具有緩衝或保護個體壓力的作用。為避免社會工作專業人力的流失，

減輕工作上的壓力，使工作人員有充分的能量持續提供助人服務，加強主管支持是

一個重要的因應策略。 

（三） 對24小時on call輪值制度感受壓力之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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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結果顯示「對 24 小時 on call 輪值制度感受」與工作壓力、服務對象

疲勞、離職傾向及逃避因應具顯著正相關；與健康指數具顯著負相關。工作者對

於輪值制度的感受會影響其與工作壓力、身心狀況、與服務對象互動及離職傾向

的關係，各變項間環環相扣，息息相關。 

1. 加強工作人員對於 24 小時 on call 認知與因應 

(1) 督導支持或同儕分享：針對 24 小時 on call 舉辦定期或不定期之講座、個別或

團體督導，同儕討論或由資深者分享其趨近因應策略。 

(2) 辦理疏壓、情緒或生涯規劃等支持成長團體：黃瑞珍、黃珊、林麗滿（2001)

研究指出輪班工作者較容易感受到來自工作的壓力，透過團體工作者可以增

能、技巧教導、學習或同儕支持等方式，有助降低工作壓力及輪值感受。 

(3) 保護性業務工作手冊：由家防中心針對輪值的制度設計、備勤及出勤之注意事

項、處理案件程序與重點、緊急連繫網絡資源、工作者之權利義務及人身安

全防護等編制因應工作手冊，以利工作者運用。 

2. 透過家族師徒制，營造友善支持環境 

工作控制高、社會支持高、工作負荷低則工作壓力低；工作壓力低則健康差、

服務對象疲勞低、離職傾向低。各縣市家防中心保護性業務若能提昇社會支持、增

加團隊服務之工作控制，降低其工作負荷，提昇其趨近因應能力，則離職傾向與服

務對象疲勞降低。 

3. 由督導或資深社工擔任 24 小時 on call 初篩窗口 

研究發現有五成九受測者表示有督導擔任輪值之初篩 on call 窗口，其中獨立

設置之六個家防中心有八成五之受測者表示 on call 時具初篩窗口；初篩窗口與健康

指數及離職傾間達顯著負相關；有 on call 初篩窗口之離職傾向及工作壓力低於沒有

初篩窗口，初篩窗口可以協助篩選案件，提供諮詢，予工作人員支持，降低其工作

壓力與離職傾向。 

4. on call 接案分組分級 

研究發現基本資料背景以年齡 26-35 歲、未婚、保護社工年資 1-5 年、需 on call

輪值的工作者為主，實務上 on call 出勤為工作者獨自一人前往處理。保護性業務年

資與趨近因應間具負相關，On call 輪值狀況與服務對象疲勞及逃避因應達正相關。

實務上發現，部分年輕未婚之女性工作者 on call 出勤時基於安全等考量會私下找伴

協同出勤，對於陪同的另一位非輪值之工作者來講，其要擔負的意外風險相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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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針對 on call 出勤支持有應明訂更符合實務工作狀況輪值資格及條件、接案分

級、降低每次輪值天數及主管或督導於工作者 on call 期間應依工作者特質與需求經

常給予關心及安慰等情感性支持以降低工作者輪值壓力等建議。 

（四） 健康促進策略 

研究發現工作壓力、對 24 小時輪值 on call 制度與健康指數具顯著負相關，相

關研究指出 24 小時輪值 on call 對工作人員之睡眠、身心健康、活力指數及情緒等

有影響，建議家防中心應積極推動並鼓勵工作人員參與休閒活動、補助定期健檢、

明訂輪值工作規則、營造友善支持的環境與空間及合理之工作量等，以促進工作人

員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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